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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文件
三教研训〔2021〕446 号

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
关于组织参加中国教育学会第三届“汉韵薪传”

公益朗读大会的通知

各区教育局、育才生态区管委会教育科技卫健局，市直属中小学：

为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

务教育质量的意见》的指示精神，通过开展“互联网+”教育教

学活动，改善教学中古诗文学习的薄弱环节，提高中小学生朗读

水平，促进义务教育阶段语文教学质量的提升，根据《海南省教

育研究培训院关于组织参加第三届“汉韵薪传”公益朗读大会的

通知》（琼教研训〔2021〕81 号）精神，经研究，我院将组织

中小学教师、学生参加中国教育学会举办的第三届“汉韵薪传”

公益朗读大会。具体通知如下：

一、参加对象

全市中小学学生、教师。

二、报名截止时间

2021 年 9 月起至 2022 年 1 月。

三、朗读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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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学：统编小学语文教材所有古诗文

中学：《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》（2011 版）附录 61 篇及

统编教材经典诗文

四、活动流程

（一）第一阶段：练习并熟悉朗读程序

学生收到纸质回执后，即可开始登录“汉韵薪传”朗读大会

平台练习并熟悉朗读程序。（详见附件 3：朗读比赛操作流程。）

（二）第二阶段：朗读作品上传

10 月 16 日—10 月 31 日，各年级学生在指定时间内，登录

“汉韵薪传”朗读大会平台，找到“海南省中小学生朗读”活动

入口，从指定的内容中任选一篇朗读，并成功上传，朗读作品不

超过 10 分钟。（具体操作步骤见附件 3）

为避免网络塞车，作品分年段错峰上传，具体时间安排见下

表：

年 段 一至三年级学生 四至六年级学生 七至九年级学生、全体教师

时 间

10 月 16、17 日（星期

六、日）

10 月 23、24 日（星期

六、日）

10 月 30、31 日（星期六、

日）

上午 9:00—11:00 上午 9:00—11:00 上午 9:00—11:00

晚上 8:00—10:00 晚上 8:00—10:00 晚上 8:00—10:00

温馨提示：请在规定的时间段上传朗读作品，其他时间上传无效。

五、优秀作品评选与展示

本次朗读比赛作品均由“汉韵薪传”朗读大会组委会组织相

关专家进行评比。我院根据评比结果，同步推送市级优秀朗读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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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加省教培院组织的现场展示大会。

六、市级活动奖励

我院将根据全国组委会提供的各学校参与率和朗读能力报

告等大数据，对参赛学生和指导教师给予以下表彰奖励：

1.学生个人奖：根据全国组委会专家评选出的数据，评出市

级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。

2.指导教师奖：根据指导教师在平台的“教师组”上传朗读

示范作品的质量，以及辅导学生获得的奖励，评选市级“优秀指

导教师奖”若干名。

七、其它事项

（一）中国教育学会第三届汉韵薪传公益朗读大会活动时间

从 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1 月止，在活动截止时间前可以继续参

与朗读练习，并将有机会进入全国总展示平台。

（二）本次朗读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。朗读大会由科大讯飞

研发的国家普通话测试系统和朗读能力系统提供技术支持,系统

能通过智能语音技术，自动对朗读作品中的声母、韵母和声调的

发音进行评价,并对朗读的流畅程度和情感、节奏进行分析，为

每个朗读者免费提供科学的朗读报告,并能提供区域之间的横向

分析数据。

(三) 请各学校在组织工作中注意加强对学生、老师和家长

的网络安全教育。

（四）公益朗读大会三亚区域负责老师：中学联系人吴家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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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 2021 年 10 月 18 日印发

（13379840905），小学联系人刘顺泉（88597936）。

附件：1.海南省教育研究培训院关于组织参加第三届“汉韵

薪传”公益朗读大会的通知

2.中国教育学会关于举办第三届“汉韵薪传”公益朗

读大会的通知

3.2021年海南省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朗读比赛操作流程

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

2021 年 10 月 18 日

(此件主动公开)


